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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宁县司法局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监督
指导和考核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监督指导，确保

村（居）法律顾问服务质量，根据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

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的实施意见》（宁政办发〔2018〕50

号）和《自治区司法厅关于开展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方案》

（宁司通〔2018〕85 号）、《自治区司法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村

（居）法律顾问工作的通知》（宁司通〔2021〕43 号）及有关要

求，结合我县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监督指导是指县司法局对村（居）法

律顾问工作进行必要的督导检查。

本办法所称的考核评估是指县司法局对律师担任村（居）法

律顾问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的考核与评估。

第三条 监督指导实行定期开展和不定期开展相结合。

考核评估按照现场检查、查阅书面材料、听取群众意见和村

（居）“两委”意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四条 法律顾问检查评估内容包括村（居）“两委”干部

与群众评价、工作日志、服务时间、工作信息报送等方面的内容。

评估基本分为 100 分，评估结果 60 分（含）以上的为合格。

第五条 基层干部与群众评价内容，分值 20 分。主要包括村

（居）“两委”干部和群众对村（居）法律顾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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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前款工作可以采取书面问卷调查或者电话调查等形式

进行。

第六条 工作台账，分值 10 分。主要包括法律顾问认真填写

提供法律服务的时间、对象、内容和结果，工作台账一次一记、

一事一记、一村（居）一卷，法律顾问应对工作台账中反映当地

法律需求的有关情况、状态予以分析并提出意见。

第七条 现场服务内容，分值 50 分。主要包括村（居）法律

顾问每个月至少到村（居）服务 1 天（或现场累计不少于 8 个小

时），为村（居）“两委”、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每年举办不少

于 4 次法治讲座，对村（居）“两委”干部、群众等进行法律知

识培训；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工作；协助调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

法律顾问到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值班或接听电话、

微信交流、利用“村（居）平台资源”在线解答法律问题并形成

工作日志的，通过村（居）法律顾问服务情况登记表（附件 5）

与村（居）法律顾问服务情况图片资料收集表（附件 6）能够印

证法律顾问非现场、在线服务工作情况的，每个月可以折抵不超

过 50%(4 小时）的现场服务时间。

第八条 限时服务内容，分值 15 分。主要包括：接到村（居）

具体法律服务需求后，3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村（居）法律顾

问随时接受村（居）“两委”和群众电话、微信、网络的法律咨

询，并及时予以答复。

第九条 工作信息报送内容，分值 5 分。主要包括：是否按

要求完成信息报送任务等。

第十条 县司法局每半年对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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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次抽查督导，每次每个乡镇督查的村（居）数量不少于 2

个。

监督检查工作情况应当形成书面材料，并向村（居）法律顾

问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反馈，同时抄送中卫市律师协会。

第十一条 县司法局每年 11 月底之前对辖区村（居）法律顾

问的工作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及年度考核，结合考核量化标准确定

分数，并根据日常工作掌握情况及年度考核结果发放法律顾问补

助经费。

检查考核结果报送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时抄送中卫市律师

协会，并向村（居）法律顾问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反馈。

第十二条 年检查考核结果低于 60 分的，将考核结果纳入个

人年度考核及执业诚信档案，在开展评优评先、“两代表一委员”

推荐等工作中实行一票否决。

检查评估结果为 60 到 75 分的，县司法局对村（居）法律顾

问进行约谈。

第十三条 年度检查评估结果为 91 分以上的为优秀，由县司

法局将优秀法律顾问的名单及事迹报送上级司法行政机关，视具

体情况予以表彰，并进行宣传。

第十四条 村（居）法律顾问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违

纪行为并造成一定后果，经查证属实的，当期评估直接评定为不

合格。

村（居）法律顾问出现前款规定情形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对

其加强管理，提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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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村（居）法律顾问在接受检查评估工作中向县司

法局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由县司法局对该

律师进行相应的处理。

第十六条 同一律师事务所一年内出现两项以上本办法第十

四条第一款、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推动落实不

利的，县司法局对律所负责人进行约谈，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并在全县律师行业进行通报。情节严重的，根据《律师法》和司

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作出处理。

第十七条 对律师担任村（居）法律顾问被评定为不合格的，

逐级将名单报送至司法厅，记入其个人不良记录档案。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县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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